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小 114學年度 暑假育樂營 開課申請書

(注意事項：4月30日(五)下班前，mail至hao6290116@apps.ntpc.edu.tw
電子檔標題加註課程名稱，例：114暑_光興假期育樂營_開課意願申請書-OOOO社
	課程名稱
	指導教師
	教師手機

	
	教師： (確認之後不可以再更換)
助教姓名：(視教學情況需求，薪資為教師一半)
協會名稱：(若無則免)

	

	招生人數上限：____人(12-20人，第一次開課16人為限。開課下限為6人。第一階段報名5人以下關班)
招生對象：____年級～____年級

	上課日期：
(課程可以分程度，初階、中階、高階班。或都一樣的課程開在不同時段。
 若開2個課程，若內容相同，送一份申請書即可；若內容不同，則分開申請)
□第一梯次：7/01(三)-7/03(五)+ 7/06(一)-7/07(二)，08:40-10:10，每天2節課，5天，共10節課。

□第二梯次：7/01(三)-7/03(五)+ 7/06(一)-7/07(二)，10:30-12:00，每天2節課，5天，共10節課。
□第三梯次：7/08(三)-7/10(五)+ 7/13(一)-7/14(二)，08:40-10:10，每天2節課，5天，共10節課。

□第四梯次：7/08(三)-7/10(五)+ 7/13(一)-7/14(二)，10:30-12:00，每天2節課，5天，共10節課。

	場地需求：（實際場地由學校作整體規劃安排）
室內
□教師用電腦   □大屏    □黑(白)板     □其他：
室外
□籃球場       □草地操場      □走廊   □其他：
備註


	□無需學校代收費用。
□需由學校代收費用，費用為（　　   　   ）元/人，明細列於估價單內。
項目
金額
說明
□教材費(學生可帶回各自的教材)
□耗材費(學生無法帶回各自的教材)
□租賃費(學生無法帶回)
□教材版權費(學生無法帶回)
□不須學校代收費用，但建議學生準備教材（非強制）。
項目
金額
說明
□由老師代為準備或購買教材
□自行購買教材


	1.教師資格：須符合《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實施要點》第六條之規定。

2.指導老師須一致：申請表所列之指導老師，日後實際授課須與申請人相符，若不一致將取消該社團課程。

3.課程開設依場地調整：因場地有限，學校將通盤考量是否開班，尚請見諒。另校內無法開設電腦類課程。

4.禁止額外推銷教材：開課後請勿向家長推銷任何教材或相關商品。

5.請假規定：請勿任意請假，若有請假需求，須事先通知訓育組長並安排代課教師，並提供其相關資料。
若請假次數超過總授課次數五分之一，將影響日後招生資格之審核。

6.準時到班簽到：請提前5-10分鐘至學務處簽到。若發現多次遲到，影響教學，亦將影響後續招生資格。

7.課程內容適當：授課內容請避免涉及暴力、恐怖、血腥等不當題材，並請加強班級經營，有狀況請即時
回報。

8.教室使用與維護：如使用室內空間，請維持整潔，離開前務必關閉門窗、檢查水電是否關好。課堂所需
  紙筆、音響、白板筆等請老師盡量自備。
9.放學帶隊與安全：社團結束後請老師親自帶隊至校門口放學，並留意學生離校安全狀況。

	審查結果（以下由學校填寫）

	審核
意見
	(開課教師過往有違反本校課後才藝班實施辦法相關規定，或有班級經營問題，並經學校查證屬實之事實。

(其他：
	審核
結果
	(通過

	
	
	
	(不通過
(任課教師資格  (課程設計
(教材費組成    (特殊事件
(其他：

	審核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擲回學務處訓育組mail至hao6290116@apps.ntpc.edu.tw，收到後，將回信通知【收到】，如未收到回信，請來電確認。學務處訓育組 張老師 2975-5352 #122
教師履歷表
	課程名稱
	
	教師大頭照
製作出入證

	任課教師
	確認之後不可以再更換
	

	身份證字號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教師手機
	務必要留授課老師的電話
	

	教師Line ID及暱稱
	務必提供帳號及暱稱以利連絡
	

	教師電子信箱
	

	教師通訊地址
	

	所屬團隊(協會)，若無則以下資訊免填

	名稱
	
	電話
	

	聯絡人Line ID
	
	聯絡人暱稱
	

	帳號

(照片檔) 
台新銀行為主，提供他行帳戶將內扣跨行轉帳手續費
	可在開班成功後，再至銀行申辦，並回傳給訓育組。


	身分證

正反面

(照片檔)
	正面
反面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非強制要求提供)
	確認開課成功，社團授課老師提供附件一【外聘師資僱用契約書】，並完成簽名，一式兩份。


學歷證明(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相關證照、服務證明等(條列或圖片說明)
	若頁數不夠，可自行增列


新北市光興國小114暑假育樂營課程簡介與計畫表
	課程名稱
	
	指導教師
	
	招生對象
	  年級～  年級

	課程簡介
	

	自備用具
	

	序號
	課程內容
	備註

	1
	
	

	2
	
	

	3
	
	

	4
	
	

	5
	
	


114暑假育樂營教材費（1人份）  估價單
                 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115年  月  日
	次
	品項
	A.教材費
B.耗材費

C.租賃費
D.教材版權費
	單價
	數量
	小計

	1
	
	
	
	
	

	2
	
	
	
	
	

	3
	
	
	
	
	

	4
	
	
	
	
	

	5
	
	
	
	
	

	6
	
	
	
	
	

	7
	
	
	
	
	

	8
	
	
	
	
	

	
	若行數不夠，可自行增列！
	
	
	總計
	


(教材費匯款給老師個人
(教材費匯款給公司
	戶名
	
	金融機構
	
	帳號
	

	存摺封面


★申購流程說明如下：
※估價單：教師提出教材費估價單→交訓育組送委員會審查→報名且成功開課→核定請購（上課）人數。
※申請通過後：授課教師自行採購→發票、收據送交訓育組→會計單位核章→機關首長簽核→轉帳廠商或教師。
★未經審查核可或核定之人數，教師自行購買之教材，不得由社團經費支付。
★教師所申請之教材，係學生上課所需。

★教師採購時，統一發票請填寫學校統編36198548。

★如廠商開立收據（數量及單價請詳列，不得填一批），收據需加蓋廠商免用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章（大小章），買受人請填：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
附件一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

學生課後社團及假期育樂營 外聘師資 僱用契約書
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以下簡稱甲方)為因應業務需要僱用  　     　　   (外聘師資姓名)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甲方臨時鐘點人員，擔任學生課後社團及假期育樂營授課師資，為避免將來發生勞資關係等糾紛，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
依據：

一、依新北市教育局104年8月17日新北教國字第1041543487號函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實施要點。

二、依新北市教育局113年4月29日新北教特字第1130882355號便簽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假期育樂營實施計畫辦理。

三、依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學生課後社團及假期育樂營實施辦法。

第二條　契約期間：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115年7月1日起至115年7月14日止。
第三條  服務對象：

本校課後社團及假期育樂營學生(以下簡稱學生)。 

第四條
乙方服務內容：

一、依照教學進度，準時上課，不提早下課，確實進行課室經營，包含學生常規管理、秩序督導、清潔維護、學生衝突處理等，並注意學生安全。

二、每節課應確實點名並記錄學生出缺席，如有未到且未請假者，應立即聯繫家長確認學生動向，並通知學務處值班人員。

三、除經甲方核准之費用外，禁止另行收費、私下招生、任意調課或更換場地，違者得依情節輕重予以警告、記點、停課或永久不得開課。

四、使用室內空間時，課後應關閉水電、鎖好門窗、恢復桌椅並完成清潔，並帶學生至校門口放學，確實掌握學生安全。

五、應配合甲方辦理成果發表、動態、靜態展示，供社團推行委員會下期開課審查之參考。

六、如因上課內容、態度、管理或與家長溝通等問題遭申訴，經查證屬實者，委員會得依情節輕重予以警告、記點、停課或永久不得開課。

七、乙方進行教學時，應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八、請假及代課規定：

（一）請假及調補課：乙方如需請假，應以「調補課」為優先，至少一週前通知訓育組並經核准，並自行通知學生與家長。

（二）代課辦理：如採代課方式，乙方應於至少一週前送交代課教師資料，並經核准後始得授課；代課教師需檢附學歷、經歷、相關專長或教練證、良民證等。

（三）突發狀況：如遇臨時請假，應先以電話或訊息聯繫訓育組，再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

（四）請假次數限制：不得超過總授課次數五分之一，超過者影響日後招生資格。

第五條
鐘點費支給：

一、每節以新台幣四百元為原則，得依教師之學經歷或專業能力等級酌予提高，每節至多不得超過八百元，助教以半額計。

二、甲方按月核算乙方實際授課時數，於結算後30日內給付。

第六條
服務品質與督導：

乙方應接受學校教師與單位之督導，若對配合事項有疑義，應即時反映；甲方經調查屬實者，得要求相關人員改善。

第七條
契約終止：

一、乙方於受僱前不得有下列情事，若隱匿或不實經查證屬實，甲方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三）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

（四）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五）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第三項之情形者。

二、受僱期間如有前開行為，甲方得於知悉後1個月內召開會議，先行停止乙方授課，調查屬實者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約定。

三、甲方得依規定定期查詢乙方是否為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乙方同意甲方依相關法規蒐集、利用、查詢其資料，並授權主管機關提供必要資訊。

四、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辦法規定者，本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第八條
其他：

一、本契約如發生爭訟，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本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法規未盡事項，由甲乙雙方共同協定之。

三、本契約1式2份，由甲、乙方各執1份，若有爭議，應以甲方所執為據。

                                     甲      方：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
                                     法定代表人：校長 鄭秋嬋

                                     連絡電話：02-29755352

                                     乙      方：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